
粤农农计〔2024〕124 号

各有关地级市农业农村局，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：

根据《财政部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

预算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23〕87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下达 2024

年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24〕17

号）要求，省财政厅已通过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4 年农

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（第三批）的通知》（粤财农〔2024〕

61 号）将资金下达至有关市县。现将 2024 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

能力提升资金—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（试点市、县、镇）

资金任务清单下达给你们（详见附件），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支持对象

（一）支持新型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试点镇建设。资金主要用

于支持南雄市湖口镇、始兴县沈所镇、新丰县遥田镇、东源县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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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镇、化州市新安镇、封开县南丰镇、封开县金装镇、清新区龙

颈镇、英德市连江口镇、佛冈县水头镇、揭西县金和镇、新兴县

太平镇、翁源县翁城镇、翁源县官渡镇和饶平县上饶镇、潮安区

登塘镇共计 16 个镇开展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工作。鼓励省驻镇帮

镇扶村工作队牵头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能力提升建设试

点工作。

（二）支持新型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试点县（市、区）建设。

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兴宁市、大埔县、鹤山市 3 个县（市、区）开

展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工作。鼓励“百千万工程”纵向驻县工作队

牵头组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开展能力提升建设试点工作。

（三）支持中山市、江门市 2个试点市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

体培育工作。鼓励通过市级平台公司、行业协会等培育农产品区

域品牌，带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壮大。

二、建设内容

主要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

经营主体改善生产设施条件，提升内部管理和生产经营能力，应

用先进适用技术，发展生态低碳农业，加强品牌营销和指导服务

等方面。

三、绩效目标

支持16个省直单位帮扶镇和3个纵向帮扶县（市、区）以及

2个地市完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任务，经营主体规范运营。

四、相关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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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作已纳入耕

地保护和粮食安全考核、省乡村振兴考核，各地要高度重视，充

分认识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对引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

展、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的重要意义，加强对项目的统筹实施

和监督管理，严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项目实施方案内容使用资

金，及时掌握项目进展和资金使用情况，确保项目顺利实施。

（二）科学组织实施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结合经营主体的

发展实际，科学合理制定项目实施方案，明确试点基础条件、支

持对象、建设内容、目标任务、补助额度、完成时限等内容，并

于 10 月 15 日前将实施方案报送省农业农村厅备案。要加强对项

目的日常监督管理，创新工作方式，及时掌握项目进展情况并在

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（https://zyzf.xnzb.org.cn）和

广东省农业农村厅专项资金管理系统（http://120.197.34.35:

8001/ nytzj-web/minstone/login）填报资金使用进度和绩效完

成情况。

（三）强化资金监管和绩效考评。请严格按照《财政部 农

业农村部关于印发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》（财

农〔2023〕11 号）、《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

发中央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实施细则的通知》（粤财农〔2023〕

112 号）要求和省财政厅出台的相关规定加强资金监管，专项资

金必须专款专用，严禁以拨代支、挤占挪用、虚报冒领。不得受

理以中介机构名义直接代理申报的资金项目，不得将财政补助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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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用于支付中介费用，不得用于兴建楼堂馆所、弥补预算支出缺

口等与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无关的支出。各地要建立完善项目

绩效考核机制，按照财政部门统一要求，开展绩效评价工作，于

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形成绩效评价报告报省农业农村厅。省农

业农村厅将对各地项目实施情况适时开展项目情况调度和绩效

评价，将各地资金到位率和支出进度纳入绩效考评内容，绩效评

价结果作为下一年度资金分配的重要依据。

附件：2024 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——新型农

业经营主体培育项目（试点市、县、镇）任务清单

广东省农业农村厅

2024 年 8 月 21 日

（联系人：刘培莹，联系电话：32788742）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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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单位：万元

序号 市别
县级/项目

承担单位
建设内容 绩效目标

资金

备注合计（=提前

下达+此次

下达）

提前

下达

此次

下达

总计

支持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，重点用于

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

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改善生产设施

条件，提升内部管理和生产经营能力，

应用先进适用技术，发展生态低碳农业，

加强品牌营销和指导服务等方面。

支持 16 个新型经营主体能力

提升示范镇建设，支持 3 个纵

向帮扶县（市、区）以及 2 个

地市完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

培育任务，示范地区经营主体

规范运营。

5536 5536

一 地市合计 5536 5536

（一） 韶关市小计

支持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，重点用于

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

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改善生产设施

条件，提升内部管理和生产经营能力，

应用先进适用技术，发展生态低碳农业，

加强品牌营销和指导服务等方面。

支持 5个新型经营主体能力提

升示范镇建设。
1250 1250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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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市别
县级/项目

承担单位
建设内容 绩效目标

资金

备注合计（=提前

下达+此次

下达）

提前

下达

此次

下达

1 韶关市 南雄市
支持 1个新型经营主体能力提

升示范镇建设。
250 250 湖口镇

2 韶关市 始兴县
支持 1个新型经营主体能力提

升示范镇建设。
250 250 沈所镇

3 韶关市 新丰县
支持 1个新型经营主体能力提

升示范镇建设。
250 250 遥田镇

4 韶关市 翁源县
支持 2个新型经营主体能力提

升示范镇建设。
500 500

翁城

镇、官

渡镇

（二） 河源市小计

支持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，重点用于

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

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改善生产设施

条件，提升内部管理和生产经营能力，

应用先进适用技术，发展生态低碳农业，

加强品牌营销和指导服务等方面。

支持 1个新型经营主体能力提

升示范镇建设。
250 250

1 河源市 东源县
支持 1个新型经营主体能力提

升示范镇建设。
250 250 义合镇

（三） 梅州市小计

支持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，重点用于

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

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改善生产设施

条件，提升内部管理和生产经营能力，

应用先进适用技术，发展生态低碳农业，

加强品牌营销和指导服务等方面。

支持 2个省直单位帮扶县（市、

区）完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

育任务。

500 500

1 梅州市 兴宁市

支持省直单位帮扶县（市、区）

完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

任务。

250 250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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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市别
县级/项目

承担单位
建设内容 绩效目标

资金

备注合计（=提前

下达+此次

下达）

提前

下达

此次

下达

2 梅州市 大埔县

支持省直单位帮扶县（市、区）

完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

任务。

250 250

（四） 中山市小计

支持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，重点用于

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

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改善生产设施

条件，提升内部管理和生产经营能力，

应用先进适用技术，发展生态低碳农业，

加强品牌营销和指导服务等方面。

地市完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

能力提升示范创建工作
393 393

1 中山市 中山市
地市完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

能力提升示范创建工作
393 393

（五） 江门市小计

支持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，重点用于

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

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改善生产设施

条件，提升内部管理和生产经营能力，

应用先进适用技术，发展生态低碳农业，

加强品牌营销和指导服务等方面。

地市完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

能力提升示范创建工作，支持

1 个新型经营主体能力提升示

范镇建设。

643 643

1 江门市 江门市
地市完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

能力提升示范创建工作
393 393

2 江门市 鹤山市
支持 1个新型经营主体能力提

升示范镇建设。
250 250

（六） 茂名市小计

支持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，重点用于

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

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改善生产设施

条件，提升内部管理和生产经营能力，

应用先进适用技术，发展生态低碳农业，

加强品牌营销和指导服务等方面。

支持 1个新型经营主体能力提

升示范镇建设。
250 250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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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市别
县级/项目

承担单位
建设内容 绩效目标

资金

备注合计（=提前

下达+此次

下达）

提前

下达

此次

下达

1 茂名市 化州市
支持 1个新型经营主体能力提

升示范镇建设。
250 250 新安镇

（七） 肇庆市小计 肇庆市

支持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，重点用于

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

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改善生产设施

条件，提升内部管理和生产经营能力，

应用先进适用技术，发展生态低碳农业，

加强品牌营销和指导服务等方面。

支持 2个新型经营主体能力提

升示范镇建设。
500 500

1 肇庆市 封开县
支持 2个新型经营主体能力提

升示范镇建设。
500 500

南丰

镇、金

装镇

（八） 清远市小计 清远市

支持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，重点用于

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

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改善生产设施

条件，提升内部管理和生产经营能力，

应用先进适用技术，发展生态低碳农业，

加强品牌营销和指导服务等方面。

支持 3个新型经营主体能力提

升示范镇建设。
750 750

1 清远市 清新区
支持 1个新型经营主体能力提

升示范镇建设。
250 250 龙颈镇

2 清远市 英德市
支持 1个新型经营主体能力提

升示范镇建设。
250 250

连江口

镇

3 清远市 佛冈县
支持 1个新型经营主体能力提

升示范镇建设。
250 250 水头镇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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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市别
县级/项目

承担单位
建设内容 绩效目标

资金

备注合计（=提前

下达+此次

下达）

提前

下达

此次

下达

（九） 潮州市小计 潮州市

支持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，重点用于

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

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改善生产设施

条件，提升内部管理和生产经营能力，

应用先进适用技术，发展生态低碳农业，

加强品牌营销和指导服务等方面。

支持 1个新型经营主体能力提

升示范镇建设。
500 500

1 潮州市 潮安区
支持 1个新型经营主体能力提

升示范镇建设。
250 250 登塘镇

2 潮州市 饶平县
支持 1个新型经营主体能力提

升示范镇建设。
250 250 上饶镇

（十） 揭阳市小计 揭阳市

支持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，重点用于

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

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改善生产设施

条件，提升内部管理和生产经营能力，

应用先进适用技术，发展生态低碳农业，

加强品牌营销和指导服务等方面。

支持 1个新型经营主体能力提

升示范镇建设。
250 250

1 揭阳市 揭西县
支持 1个新型经营主体能力提

升示范镇建设。
250 250 金和镇

（十一） 云浮市小计 云浮市

支持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，重点用于

支持符合条件的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

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改善生产设施

条件，提升内部管理和生产经营能力，

应用先进适用技术，发展生态低碳农业，

加强品牌营销和指导服务等方面。

支持 1个新型经营主体能力提

升示范镇建设。
250 250

1 云浮市 新兴县
支持 1个新型经营主体能力提

升示范镇建设。
250 250 太平镇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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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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